
招标公告 

 

鸿福路轴线综合整治首期工程（南城段）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SSFHCC1231168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鸿福路轴线综合整治首期工程（南城段）（项目名称）已由东莞市发展和改

革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东莞市南城工程建设中心，

建设资金来自市财政与街道财政按照 5:5 比例分担，招标人为华润置地（深圳）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本次招标项目的项目名称：鸿福路轴线综合整治首期工程（南城段）。 

2.2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东莞市南城街道。 

2.3 本次招标项目的规模：鸿福路轴线综合整治首期工程（南城段），重点整治鸿福路

沿线停车，改善街道空间品质，提升建筑前区 U 型空间人气、活力。工程西起运河东三路，

东至东莞大道，全长约 3.37千米（含鸿福大桥），实施范围为市政道路红线范围及沿线建筑

前区空间，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双向八车道，设计速度 60km/h，总投资额约 27053.49

万元。 

2.4本次招标项目的投资金额： 27053.49 万元。 

2.5 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控制价 174989386.17 元（其中包含的定额工日工资总额为人

民币 23295313.98 元，含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费人民币 5689651.91 元）。 

2.6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控制价编制单位： 广东华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招标控制价

审核单位：   /   。 

2.7本次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2.8 本次招标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单位: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审查单位： 东莞市大业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勘察单位：

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9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鸿福路轴线综合整治首期工程（南城段）按招标图纸及

工程量清单所包含的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路基路面、排水人行道、路缘石拆除及铺装，公

园广场、绿道铺装、景观照明、市政设施、电气工程、管道管线工程、绿化工程（养护期



12个月）、交通疏解工程等。以上招标范围未尽事宜，详见招标图纸，并满足设计文件的要

求。 

2.10本次招标项目的计划工期：计划工期为 351 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5 日，计划完工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具体开工时间以招标人书面通

知或开工令为准。 

序号 阶段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备注 

1 样板段 2024年 1月 15

日 

2024年 2月 6

日 

 

2 异地样板 2024年 2月 28

日 

2024年 3月 30

日 

 

3 展示区 2024年 2月 28

日 

2024年 4月 10

日 

 

4 胜和路-东莞大道段 2024 年 3月 1

日 

2024年 6月 30

日 
 

5 莞太路-胜和路段 2024年 3月 15

日 

2024年 8月 29

日 
 

6 运河东三路-莞太路

段 

2024年 4月 15

日 

2024年 12月

10日 
 

2.11本次招标项目的质量要求：达到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的合格标准。 

2.12本次招标项目的安全目标及安全要求： 

2.12.1 安全目标：杜绝发生一般事故等级及以上的伤亡事故，且伤亡事故死亡人数为

零，获评东莞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或广东省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 

2.12.2 安全要求：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确保项目建设期内

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工地达标，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

防范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保证措施资金的有效投入，应切实强化

安全管控，严格落实建筑各项施工作业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一切涉及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安全管理措施等），深入细致排查隐患，做到全覆盖无

遗漏。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建

市〔2014〕159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5〕

154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及《住房



城乡建设部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通知》（建市〔2016〕226号），本次招

标要求投标人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或以上 资质。 

3.2项目负责人资格： 

3.2.1 需登记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企业库中；且登记的注册建造师等级符合本款第

3.2.4项的要求；  

3.2.2未在其他任何在建工程中任职项目负责人。 

3.2.3 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须为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即“建安 B”

类证）。 

3.2.4 壹 级或以上等级的注册建造师，建造师注册证书中列明的专业类别为市政公用

工程。 

3.3其他要求： 

3.3.1企业应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企业库建档，且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企业库（相

应企业档案“企业资质栏”的“资质名称”项）中登记的资质不低于上述第 3.1款规定的投

标人资质条件要求。企业建档应当按照《关于企业库建档有关事项的通知》(东公资交〔2016〕

67号)的要求填报相关信息。本次招标项目要求以下企业建档信息必须填报且符合招标文件

要求：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地及有效期正确填报；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正确填报； 

■注册建造师的安考证类型及有效期正确填报。 

3.3.2在招标文件规定的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 E网通管理平台建设工程交易系统（以下

简称交易系统）信息数据采集时间前，投标人已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企业库建档，且法人、

法定代表人名称或企业、人员资质证书等与本次招标项目密切相关的信息发生变更时已办结

该变更的登记手续，投标人应登录交易系统核实企业填报数据真实有效。 

3.3.3企业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 

3.3.4本次招标不接受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或者从业人员参与投标： 

■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六个月内，在本市有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合同，在签

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受到行政监督

部门处罚的； 

■中标人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失信行为，不符合中标条件或者无正当理由

放弃中标，导致重新招标，再次参与同一项目投标的； 



■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三年内被招标人履约评价为不合格且经行政监督部

门确认的； 

■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一年内，因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转包、违法

分包、挂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 

■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一年内在本市因拖欠工人工资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的； 

■其他：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的投标人。  

3.3.5 本次招标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接受联合体投标时采用】联合体投标的，

应满足下列要求：    /   。 

3.3.6本次招标所要求具备的各项证件、证书及个人身份证均应真实有效，不存在被相

关行政部门扣留或吊销等情形。投标人及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不存在被依法取消或者暂停承

揽业务的情形。 

3.3.7拟投入本工程的项目班子人员应提供在投标人处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文件。本工

程要求审查社保缴纳证明文件的人员及社保缴纳时间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附件二：项目班子

人员组成表。 

3.3.8■本工程要求投标人须提交同类工程资格审查业绩证明材料。资格审查业绩证明

材料提交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附件三。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于 2023 年 12 月 09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交易系统

下载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文件等资料。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2023 年 12 月 29 日 09 时 30 

分。投标会时间： 2023 年 12 月 29 日 09 时  30 分，地点：通过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

E网通管理平台建设工程交易系统网上提交。  

5.2 逾期通过网络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东省·东莞市）及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

网发布。 



7．投标担保 

7.1 本次招标不收取投标担保。 

7.2 ■本次招标投标人须提交投标担保金额 500000.00元。 

7.2.1投标担保形式：单项投标保证金；银行电子保函；保险电子保单； 

其它：       /      。 

7.2.2投标担保形式注意事项： 

（1）投标保证金到账时间应为投标保证金的关联时间。 

          （2）投标保证金数据超过投标截止时间后到达交易系统的，无法关联。 

      （3）投标人应提前办理投标保证金手续，自行承担数据延误风险。 

8．其他说明 

8.1本次招标实行招标人负责制，潜在投标人、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公告、

招标文件、开标以及评（定）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依法在规定的时间向招标人提出，逾期

视为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 

招标人异议受理部门：华润置地（深圳）有限公司； 

电话： 0769-26903704 ；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一路华润置地大厦 E座 3楼； 

电子邮件：       /        。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0 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

证明材料。就对本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开标以及评标结果等事项进行投诉的，应当先向招

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本次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电话： 0769-22002153、22002157 ；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立新交通大厦五楼； 

电子邮件：       /      。 

8.2 其他：  /   




